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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90号提案的答复

张斌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仰韶大道天鹅湖湿地公园段交通设施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于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我市持续强力打造白天鹅名片，全力发展文旅经济，城市知名度持续提高。为有效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陕州区大力实施城市交通环境整治工作，注重协同共治，有力提升道路交通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
针对“在与天鹅湖湿地公园景区道路正对直通位置重新设立交通路口和交通信号灯，解决安全、拥堵和逆行问题”的建议。据了解，天鹅湖湿地公园景区道路正对直通路为仰韶大道，根据城市道路管理相关规定，仰韶大道道路施工、建设由三门峡市交通局负责，陕州区负责道路养护工作，故无权在道路上开通路口，我区将会积极与三门峡市交通局进行沟通联系，建议开展相关建设工作，待该路口建设开通后，将配合市交通局建设安装交通信号灯，并持续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进一步提升该路段道路交通安全水平。
针对“在新设立的交通路口附近设置公交站点，所有通过该站点的公交车必须停靠，解决游客交通问题”的建议。由于仰韶大道目前还是国道性质（G310），路面设置隔离带，未设置过街天桥及红绿灯，同时由于三门峡市交通警察支队已经发布公告取消快速通道辅道公交专用道，目前仰韶大道公交车辆行驶在主干道，群众横穿马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若设置站点临时停车将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故目前无法设置公交站点。
针对“停用蒙华铁路桥下和七里堡村口的交通信号灯和交通路口”的建议。仰韶大道蒙华铁路桥下交通信号灯是为确保国家重点工程蒙华铁路建设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建设，现蒙华铁路已建设完工，该处交通信号灯在仰韶大道七里堡村口交通信号灯启用后已停止使用。据统计，仰韶大道七里堡村口平均每年发生亡人事故1起以上，在此村口启用交通信号灯后，未再发生亡人事故，有效保障了此路口道路交通安全，确保七里堡村民及沿黄生态廊道游客便捷出行，故该处交通信号灯设置合理，暂不停止使用。
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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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单位及电话：陕州区公安局 3833820  联系人：南屯峡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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